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188號 

主旨:有關「106 年十月慶典僑胞旅遊活動」甄選文件修訂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僑務委員會 106 年 6 月 16 日僑商輔字第 1060301145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會為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雙十國慶活動，並配合推動國內觀光，

爰於本(106)年 6 月 8 日起至 6 月 22 日於該會官網及全球僑商服務

網公告旨揭活動公開甄選作業。 

3. 為擴大宣傳國慶活動，協助推動國內觀光，該會「補助十月慶典回

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」原訂國慶活動項目(國慶晚會及國慶

大會)增加「國慶焰火活動」，僑胞參加經該會甄選合格之旅行社所

提供國內三天兩夜之國內旅遊行程，並於三項國慶活動擇一參加，

始得申請旅遊補助，相關規定詳如該案「需求說明書」及「補助十

月慶典回國僑胞參加旅遊活動作業要點」規定。 

4. 為了配合相關規定之修訂，該案公告截止期間延長至 6 月 28 日下午

5 時整，相關文件亦刊登於該會官網(www.ocac.gov.tw)之「公告事

項」之「活動」項目及全球僑商服務網(www.ocbn.gov.tw)之最新消

息，如有疑義，請電洽該會業務承辦人詹小姐(02-23272717)。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